
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,其中 ,因企业间的收购、兼并提出变更生产企业名称的 ,也可以提供变更前生产企

业和拟变更生产企业双方签定的收购或兼并合同的复印件。证明文件需翻译成中文 ,中文译文应有中国公

证机关的公证。

六、已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产品申请变更产品规格、保质期的 ,应当按规定提供相应的卫生学检验或稳

定性试验报告。

七、到期需换发卫生许可批件的国产产品 ,应当在卫生许可批件到期前 ,按照有关规定的时限 ,向所在

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换发申请 ,经初审后 ,申报单位最迟不得晚于卫生许可批件到期前 2 个月向我部

提出申请。

八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初审时 ,主要审核产品申报资料的合法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。申报单位向我

部提交初审材料时 ,不需提交“健康相关产品省级评审委员会评审报告”。

九、取消对组合式保健食品的备案管理。组合式保健食品中的各单一产品及组合包装上的标签、说明

书等标识应当符合保健食品标识的有关规定。

以往发布的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,以本通知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

二 ○○三年一月三日

卫生部文件
卫法监发[2003 ]42 号

卫生部关于印发
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》(2003 年版)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 ,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,有关单位 :

现将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》(2003 年版)印发给你们 ,本规范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。请各

有关单位依照本规范进行检验和监督工作。已往发布的文件与本规范不一致的 ,以本规范为准。

请将本规范实施中的问题及时反馈我部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

二 ○○三年二月十四日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卫 生 部　文件

工商广字[2002 ]221 号

关于建立违法食品广告联合公告制度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卫生厅 (局) :

近一时期 ,食品广告违法问题较为严重。食品广告违法的突出表现为食品广告宣传疗效、非保健食品

宣传保健功能、保健食品超出批准功能范围夸大宣传等。为进一步整顿食品广告秩序 ,规范食品广告 ,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卫生部决定建立违法食品广告联合公告制度。现就联合公告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:

一、联合公告的主要内容 :发布违法食品广告的生产企业名称、食品名称、主要违法事实 (广告内容) 。

二、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,为应上报的违法食品广告重点案例 :

11 非保健食品宣传保健功能的。保健功能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卫生部《关于加强保健食品广告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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